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bookmark: _GoBack]    本院定于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本院科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张金余、由佳、王宇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
    特此公告。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